
外系學生修讀電子工程學系為輔系科目表 

 

110.12.7修訂 

電
子
工
程
學
系 

輔系修讀科目 學分數 備註 

工程數學(一) 3 一、 選修本系為輔系者，

須先修畢微積分。 

 

二、 選修本系為輔系者，

輔系科目中若為原學

系之必修或選修者，

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

免，得由主任指定本

系相關課程代替。 

物理學實驗 1 

電子電路實驗(一) 1 

電子電路實驗(二) 1 

電子學(一) 3 

電子學(二) 3 

電路學(一) 3 

電路學(二) 3 

電磁學(一) 3 

數位邏輯設計 3 

半導體元件導論、超大型積體電

路導論(二選一) 

3 

合計 27 


